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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 公 布 版 ）  

壹、案  由：據悉，雲林縣褒忠鄉鄉長陳建名等人，疑利

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及從事不當行為，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嗣遭羈押、禁止接

見等情。究該公所實際處理前述活動及相關

作業情形為何？案內公務人員有無違失或不

當情事？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雲

林縣政府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12年8月29

日詢問雲林縣褒忠鄉鄉長陳建名、民政課前課長李承諺、

社會課前課長吳清源及鄉長秘書許曉旗（已通知2次未

到）等人；復於112年9月26日詢問台西鄉公所主計室（褒

忠鄉公所主計室前主任）主任洪嘉鳳、褒忠鄉公所主計

室主任陳淑青、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政風室（褒忠鄉

公所政風室前主任）視察謝志忠及褒忠鄉公所政風室主

任鄭巨業等人，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鄉長陳建名及民政課前課長李承諺明知雲林縣褒忠

鄉公所舉辦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已編

列人數143人、每人經費2,000元，共計28萬6,000元，

惟僅發給每人7-11的禮券1,500元，於111年7月12日

在進德小食部，陳建名、李承諺及9位村長達成共識，

即將剩餘經費7萬1,500元（剩餘經費500元＊143人

=71,500元）發給9位村長自行運用。嗣由中勝村村長

張○○委請潮厝村村長陳○○取得進德小食部免用

統一發票空白收據9張，交予張○○後再轉交李承諺，

繼由李承諺偽填如附表一所示內容，詐取經費 7萬

l,500元後，分別交付張○○等9位村長，有違公務員

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7條、第8條；採購人員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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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第7條第3款；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規定，核

有違失。 

(一)依111年6月22日修正之公務員服務法
1
第1條規定：

「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

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

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

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7條：「公務員不得假借

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第8條：「公務

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第7條第3款規定：「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三、

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購。」；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第3點規定：「三、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

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

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  

(二)陳建名係褒忠鄉第18屆鄉長，任期107年12月25日至

111年12月24日止，並連任褒忠鄉第19屆鄉長，任期

111年12月25日迄今，依地方制度法第57條第1項前

段規定，對外代表褒忠鄉公所，具綜理鄉政、指揮

監督該公所所屬職員之權責；而李承諺擔任民政課

課長自111年3月16日起至112年5月11日止，嗣於

112年5月12日調任課員，列薦任第八職等，綜理民

政課業務，合先敘明。 

(三)有關陳建名指示李承諺詐取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

文康」剩餘經費7萬1,500元，發給9位村長之情形： 

1、陳建名、李承諺及中勝村村長張○○、潮厝村村

長陳○○、田洋村村長章○○、埔姜村村長廖○

○、中民村村長吳○○（甲）、馬鳴村代理村長

郭○○、有才村村長曾○○、新湖村村長吳○○

                   
1
 公務員服務法111年6月2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100050751號令修正公布。 



3 

 

（乙）、龍岩村村長莊○○等人，明知褒忠鄉舉

辦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已編列人

數143人、每人經費2,000元，共計28萬6,000元；

因疫情之故，將上開活動改為每人核發7-ll禮券

的1,500元，剩餘經費7萬1,500元（剩餘經費500

元＊143人=71,500），於111年7月12日在進德小

食部達成共識，將7萬1,500元分給9位村長自行

運用。 

2、渠等明知在褒忠鄉新湖村新湖集會所舉辦餐會2

場，111年7月28日餐會費用8萬4,390元，係雲林

縣褒忠鄉民代表會支付，111年7月29日餐會費用

8萬4,420元，係由雲林縣褒忠鄉農會支付。渠等

為牟取剩餘經費7萬l,500元，由中勝村村長張○

○委請潮厝村村長陳○○取得進德小食部免用

統一發票空白收據9張，交予張○○後再轉交李

承諺，繼由李承諺偽填如附表一所示內容，訛充

報請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餐費，並

向褒忠鄉公所申報請領，使褒忠鄉公所主計人員

誤認確有舉辦餐會而陷於錯誤，匯款7萬1,500元

至進德小食部帳戶後，再由褒忠鄉民代表會副主

席王○○，向進德小食部拿取7萬1,500元
2
，交予

張○○，再轉交李承諺，復由李承諺分別交付中

勝村村長張○○ 9,500元、潮厝村村長陳○○

6,500元、田洋村村長章○○8,000元、埔姜村村

長廖○○7,500元、中民村村長吳○○（甲）1萬

500元、馬鳴村代理村長郭○○8,000元、有才村

村長曾○○5,000元、新湖村村長吳○○（乙）

8,500元、龍岩村村長莊○○8,000元。 

                   
2
 據起訴書載，進德小食部出具不實之免用統一發票空白收據9張部分，另案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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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勝村村長張○○、潮厝村村長陳○○、有才村

村長曾○○、中民村村長吳○○（甲）、龍岩村

村長莊○○均繳回犯罪所得。 

附表一李承諺偽填之進德小食部免用統一發票空白收據

單位：新台幣元 

編號 日期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1 111年7月28日 便餐 21 500 10,500 

2 111年7月28日 便餐 19 500 9,500 

3 111年7月28日 便餐 15 500 7,500 

4 111年7月28日 便餐 16 500 8,000 

5 111年7月29日 便餐 17 500 8,500 

6 111年7月29日 便餐 10 500 5,000 

7 111年7月29日 便餐 16 500 8,000 

8 111年7月29日 便餐 16 500 8,000 

9 111年7月29日 便餐 13 500 6,500 

合計 71,500 

資料來源：起訴書。   

(一)本院於112年8月29日詢問陳建名稱，不知道李承諺

將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剩餘經費7萬1,500

元發給9位村長。 

1、問：於111年7月12日在進德小食部取得剩餘經費

7萬1,500元之共識，當時你與村長們達成共識之

情形？答：不是這樣子，我有請課長去參考，預

算2,000元，每人原則1,500元禮券，其中500元用

公所預算辦慶生會。 

2、問：於111年7月28日、29日，褒忠鄉公所實際上

未在進德小食部辦理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

康」活動餐會？答：在新湖辦，我有上台致詞。 

3、問：李承諺偽填之進德小食部免用統一發票空白

收據，你知悉否？答：我不知道收據是他偽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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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核章，李承諺及主計都核章，李承諺有強調

是合法的，沒有問題。我才以為沒有問題，但有

質疑，仍核章。 

4、問：你於111年8月26日於有才活動中心遇見李承

諺交付上開活動剩餘經費給有才村村長曾○○

之情形如何？答：我有去有才活動中心，但距離

有7、800公尺，我有去致詞，我不知道李承諺交

付上開活動剩餘經費給有才村村長曾○○。 

5、問：李承諺給其他村長的錢，李承諺及村長們都

承認了。答：這我都不知道，我交保後才知道李

承諺去發錢。 

6、是則，陳建名稱，不知道李承諺將111年度「村鄰

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餘經費7萬1,500元發給9

位村長，渠於交保後才知道李承諺去發錢的事。 

(二)惟按本院詢問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

檢署）偵訊時李承諺稱，渠依陳建名指示將111年度

「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餘經費7萬1,500元，

發給9位村長。 

1、李承諺於本院詢問時稱： 

（1）問：你涉犯貪污罪嗎？答：檢察官有告訴我的

行為，是共犯貪污罪。我承認犯罪，並講出全

部事實。 

（2）問：你有何意見？答：我承認犯罪事實，起訴

書全部承認，沒有不實在的，我承認犯行。 

（3）問：據起訴書載：「於111年7月12日在進德小食

部取得剩餘經費7萬1,500元之共識」之情形如

何？什麼共識？答：有辦111年度「村鄰長自強

及文康」活動，剩餘的7萬1,500元，並按村鄰

長的人數共143人，每人都500元，共7萬1,500

元，拿出餐廳的發票，不用統編，只要收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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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7月12日是鄉長及村長們都在場，就達成

共識，當日鄉長就知道要借收據。 

（4）問：是鄉長指示嗎？答：鄉長有指示這樣做，

才會完成任務。 

（5）問：於111年7月28日、29日，褒忠鄉公所實際

上未在進德小食部辦理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

文康」活動餐會？答：實際沒有在進德小食部

吃飯，是在新湖集會所吃飯。 

（6）問：為何開進德小食部之收據？答：收據是張

○○村長拿給我的。 

（7）問：你取得7萬1,500元後，如何分別交付？答：

於8月26日我當場就給張○○9,500元後，餘分

別給潮厝村村長陳○○6,500元、田洋村村長章

○○8,000元、埔姜村村長廖○○7,500元、中

民村村長吳○○（甲）1萬500元、馬鳴村代理

村長郭○○8,000元、有才村村長曾○○5,000

元、新湖村村長吳○○（乙）8,500元、龍岩村

村長莊○○8,000元。 

（8）問：簽收單呢？答：有簽收單，但我放出來了，

簽收單就不見了，我的抽屜被換鎖了。 

（9）問：陳建名於111年8月26日於有才活動中心遇

見你交付上開活動剩餘經費給有才村村長曾○

○之情形如何？當時你和陳建名之對話內容如

何？答：鄉長在發中低收入戶的物品時，我向

鄉長報告，發給曾○○村長的錢，是7月12日的

共識，還有2位村長沒有發錢。 

2、李承諺於法務部調查局雲林縣調查站（下稱雲林

縣調查站）及雲林地檢署偵訊時稱： 

（1）於111年11月11日雲林縣調查站之筆錄： 

〈1〉問：鄉長陳建名知悉你以不實進德小食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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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銷1ll年褒忠鄉公所7月28日、29日自強

活動及文康活動的餐費，對此你有無意見？

答：我認為鄉長陳建名應該知道我以不實進

德小食部收據報銷111年褒忠鄉公所7月28

日、29日自強活動及文康活動的餐費，因為

陳建名也有參加7月28日、29日在新湖集會所

舉辦的餐會，所以知道7月28日、29日的活動

不是辦在進德小食部。 

〈2〉問：鄉長陳建名是否知悉你不實報銷村鄰長

自強活動及文康藝文活動餐費7萬1,500元，

並將前開款項以現金方式發放給各村村長？

答：陳建名應該知道我有不實報銷。 

（2）於111年1月18日雲林地檢署之筆錄： 

〈1〉問：於7月12日參與的村長有誰？答：全部都

有到，吳○○（乙）及曾○○比較慢到，這

有簽到簿可證，雖然我跟陳建名都沒有簽名，

但我們都有到，陳建名是全程參與。 

〈2〉問：於7月12日和9位村長講好經費的運用？

答：對，他們確實都知道這些錢會交給他們

自行運用。 

（3）是則，於7月12日在進德小食部時，陳建名、李

承諺及9位村長都在場，就達成共識，當日陳建

名就知道要借收據，李承諺係依陳建名指示將

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餘經費7

萬1,500元，發給9位村長。 

(三)中勝村村長張○○於111年11月23日之雲林縣地檢

署偵查筆錄： 

1、問：你們7月12日的會議，有何人參加？答：我印

象在進德小食部開的，當天有鄉長、民政課長和

幾位村長。我們兩千元的經費，1,500元禮券，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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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500元發放給9位村長。 

2、問：收據是否陳○○去拿的？答：王副主席先去

開，他來跟我說收據開好了，我麻煩陳○○去拿，

陳○○再拿給我，我就再交給李承諺，他當下沒

有寫收據。 

3、問：7萬1,500元入進德小食部後，錢怎麼拿出

來？答：我拜託王副主席拿出來的，因為我要拿

錢給課長去發放，是我本人拿給課長，他就拿

9,500元給我，有沒有簽收我忘記了。 

4、是則，中勝村村長張○○稱，於7月12日在進德小

食部時，就已達成共識，請陳○○去拿進德小食

部空白收據，再轉交給李承諺，嗣核銷後，又拜

託褒忠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王○○去進德小食部

收取7萬1,500元，再由張○○轉交給李承諺發給

9位村長。 

(四)潮厝村村長陳○○於111年11月3日雲林縣地檢署之

偵查筆錄： 

1、問：你們111年7月28日、29日有無在進德小食部

舉辦村鄰長的餐會？答：沒有。 

2、問：既然沒有實際舉辦111年7月28日、29日的餐

會是何人支付？答：叫外燴到新湖村的集會所，

是由代表會、農會出的錢。 

3、問：你知道進德小食部的空白收據作何使用？

答：課長李承諺跟張○○說要核銷500元的費用，

張○○跟我說，我就去進德小食部拿空白收據。 

4、是則，潮厝村村長陳○○坦承去進德小食部拿空

白收據，再交付給張○○。 

(五)有才村村長曾○○於112年2月9日雲林縣地檢署之

偵查筆錄： 

1、問：111年7月28日、29日的餐會，是何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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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農會和代表會支付的。 

2、問：所以你們應該都知道111年7月28日、29日不

是用你們的兩千元去付的？你們是什麼時候就

知道？答：在7月12日就說兩千元花不完，所以那

天就知道7月28日、29日不是用這兩千元來支付。

7月12日就有討論張○○的兒子沒辦法開發票，

就有說要拿發票來處理。 

3、問：於8月26日，李承諺給你5千元的情形？答：

當天在有才活動中心辦活動，鄉長有去，外面有

人跟我說李承諺來找我，他拿5千元給我，他說這

是辦自強活動費用剩下來的錢。陳建名有向李承

諺問這是什麼錢，李承諺跟陳建名說這是辦自強

活動剩下來的錢。 

4、問：是否承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 2

款？答：承認。 

5、是則，有才村村長曾○○稱，於8月26日在有才活

動中心辦活動時，李承諺交給渠5千元時，陳建名

在場，並知道這是辦自強活動剩下來的錢。 

(六)陳建名所辯，不足採信。 

1、於111年7月12日在進德小食部已達成共識。 

據李承諺稱，於111年7月12日在進德小食部

已達成共識，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

剩餘經費7萬1,500元，分給9位村長自行運用，並

依鄉長指示完成任務。且中勝村村長張○○亦

稱，當天有鄉長、民政課課長和村長們都在場，

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下的500

元發放給村長。故於111年7月12日在進德小食部

已達成共識，7萬1,500元分發給9位村長自行運

用。 

2、李承諺偽填進德小食部9張空白收據，並辦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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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查於111年7月28日、29日，褒忠鄉公所未在

進德小食部辦理餐會，實際上係雲林縣褒忠鄉民

代表會及雲林縣褒忠鄉農會，在新湖集會所辦理

餐會。又據張○○稱，由潮厝村村長陳○○向進

德小食部要9張空白收據，再由張○○交給李承

諺偽填申報7萬1,500元，待匯入進德小食部後，

復由褒忠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王○○，向進德小食

部拿取7萬1,500元交予張○○，再轉交李承諺分

別交付給9位村長。 

3、於111年8月26日在有才活動中心，陳建名知悉李

承諺給有才村村長曾○○的5千元，係111年度

「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下的費用。 

據李承諺稱，於111年8月26日有才活動中心，

鄉長在發中低收入戶的物品時，遇見李承諺正在

給曾○○5千元，李承諺即向鄉長報告，是執行7

月12日的共識，尚有2位村長還沒有發錢。曾○○

亦稱，陳建名有問李承諺這是什麼錢，李承諺就

跟陳建名說，這是辦自強活動剩下的錢。 

4、是則，於111年7月12日在進德小食部，陳建名、

李承諺及9位村長已達成共識，要發111年度「村

鄰長自強及文康」剩餘經費7萬1,500元給9位村

長自行運用。而於同年 7月 28日餐會費用 8萬

4,390元，係雲林縣褒忠鄉民代表會支付，同年7

月29日餐會費用8萬4,420元，係由雲林縣褒忠鄉

農會支付，餐會均在新湖辦理，陳建名還有上台

致詞。故同年7月28日、29日褒忠鄉公所實際上未

在進德小食部辦理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

活動餐會，陳建名竟指示李承諺達成共識，以詐

取7萬1,500元分別交付9位村長。故陳建名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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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李承諺將7萬1,500元分別交付9位村長云

云，顯與李承諺、張○○、陳○○、曾○○等人

之證述不符，核有不實。 

(七)綜上，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7條、第8

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3款；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第3點等規定，公務員應忠心努力、誠信清

廉，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並不得假借

權力，以圖他人之利益。惟查陳建名及李承諺於111

年7月12日在進德小食部，與9位村長達成共識，即

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餘經費7萬

1,500元，分別交付9位村長自行運用。嗣由中勝村

村長張○○委請潮厝村村長陳○○取得進德小食

部免用統一發票空白收據9張，交予張○○後再轉

交李承諺，繼由李承諺偽填如附表一所示內容，詐

取餐費7萬l,500元後，分別交付9位村長，有違上開

法令，核有違失。 

二、查鄉長陳建名指示前秘書許曉旗、社會課前課長吳清

源辦理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

動，指定由東衛公司承辦，並要求該公司提供8萬元賄

款，以購買家電等摸彩品。嗣許曉旗和吳清源邀約該

公司實際負責人蔡○○至褒忠鄉公所洽談，雙方期約

由該公司提供3家以上的收據辦理核銷，並要求該公

司提供概算表及摸彩品。惟查該公司出具概算表之內

容，並無摸彩品之品項及金額，又嗣後世代傳播企業

社、上宏企業社、玫瑰森林企業社、東衛公司等出具

收據（或發票）總金額計35萬9,000元，蔡○○實收27

萬4,000元，吳清源購買家電等摸彩品8萬元，尚有5千

元不知去向。有違政府採購法第49條、中央機關未達

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6條、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第4點、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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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第1款、第3款等規定，核有違失。 

(一)吳清源擔任社會課課長自108年4月11日起至112年5

月11日止，嗣於112年5月12日調任課員，列薦任第

八職等，綜理社會課業務；許曉旗擔任鄉長室機要

秘書於110年9月1日任職至112年4月30日離職，列薦

任第八職等，綜理秘書室業務及鄉長交辦事項，合

先敘明。 

(二)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規定：「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

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除第22條第1項各款

情形外，仍應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

劃書。」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

第1項第3款規定：「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其

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

理：……三、依本法第49條之規定，將公開徵求廠

商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之公告，公開於主管機關

之資訊網路或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以取得3家以上

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

或議價。」同辦法第6條規定：「機關不得意圖規避

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

額十分之一之採購。」；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

規定：「三、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

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

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第4點規定：「四、

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者餽贈財物。」；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1款規

定：「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利用職務關

係對廠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回扣、餽贈、優

惠交易或其他不正利益。」第3款規定：「採購人員

不得有下列行為：三、不依法令規定辦理採購。」 

(三)有關陳建名、許曉旗、吳清源期約、收受東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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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提供之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

起走」活動經費8萬元賄款，以購買家電等摸彩品情

形： 

1、褒忠鄉公所訂於111年8月13日，在褒忠國中廣場

舉行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

動，陳建名等明知該活動經費已逾10萬元以上，

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

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6條規定，除

限制性招標外，仍應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

面報價或企劃書方式辦理招標作業，不得意圖規

避上開法令而分批辦理採購，陳建名竟指示吳清

源、許曉旗逕洽東衛公司實際負責人蔡○○辦

理。嗣陳建名指示許曉旗、吳清源於111年7月7日

與東衛公司蔡○○，雙方期約由東衛公司出具含

浮報經費2萬4,700元概算表及另提供5萬5,300

元，共計8萬元款項，以購買家電等摸彩品。 

2、再於111年7月18日由吳清源持蓋有東衛公司發

票章之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

經費概算表，簽請活動經費43萬元，惟主計室前

主任洪嘉鳳認定概算表上蓋有東衛公司印章，未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而遭退件，吳清源遂將報價單

上東衛公司印章除去，再次向主計室陳核，始通

過主計室之審核。吳清源續洽東衛公司蔡○○，

將上開活動切割如附表二-五所示均未逾10萬元

之小額採購案，並取得由東衛公司配合開立附表

二-五所示收據(共計35萬9,000元)
3
，黏貼於褒忠

鄉公所支出憑證黏存單，簽由陳建名批示核可。 

                   
3
 據起訴書載，世代傳播企業社負責人林○○及玫瑰森林企業社廖○○出具不實收據部分，

以112偵字第842號，另案偵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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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廠

商收據之世代傳播企業社        單位：新台幣元 

編號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廠商 

1 主持人 1人 8,000 8,000 世代傳播企業社 

2 毛巾 1,000條 35 35,000 世代傳播企業社  

3 記者宣傳品 20份 800 16,000 世代傳播企業社  

4 垃圾袋 10包 400 4,000 世代傳播企業社  

5 酒精瓶1000ML 350瓶 10 3,500 世代傳播企業社  

6 工作人員早餐 110份 80 8,800 世代傳播企業社  

7 3M無痕膠帶 5卷 150 750 世代傳播企業社  

8 影印紙 3箱 950 2,850 世代傳播企業社  

9 木條 10根 110 1,100 世代傳播企業社  

10 表演團體 1團 5,000 5,000 世代傳播企業社  

合計 85,000 

資料來源：起訴書。 

附表三 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廠

商收據之上宏企業社          單位：新台幣元 

編號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廠商 

1 水 50箱 200 10,000 上宏企業社 

2 塑膠椅租賃 3,000張 6 1,800 上宏企業社 

3 會議桌租賃 20張 200 4,000 上宏企業社 

4 三角錐租賃 60組 60 3,600 上宏企業社 

5 輕便雨衣 500件 10 5,000 上宏企業社 

6 舞台搭設租賃 10坪 1,200 12,000 上宏企業社 

7 公告牆搭設租賃 1組 10,000 10,000 上宏企業社 

8 TRUSS搭設稈賃 20米 400 8,000 上宏企業社 

9 圓拱帳租賃 6頂 2,500 15,000 上宏企業社 

10 歐式帳租賃 10頂 500 5,000 上宏企業社 

11 充氣拱門租賃 1座 8,000 8,000 上宏企業社 

合計 82,400 

資料來源：起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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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廠

商收據之玫瑰森林企業社        單位：新台幣元 

編號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廠商 

1 帆布設計輸出 160方 60 9,6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2 邀請卡設計輸出 1式 4,000 4,0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3 摸彩券設計輸出 1,000張 2 2,0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4 宣導主題活動布條 2條 2,000 4,0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5 集點卡 1,000張 2 2,0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6 宣傳單 5,000張 4 20,0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7 宣傳紅布條 8條 1,000 8,0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8 宣傳旗幟 50支 250 12,5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9 專案報名系統規劃

建置費 

1組 15,000 15,0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10 感謝狀 30組 250 7,5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11 指示標誌方向牌 12面 800 9,6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12 手舉牌 3支 800 2,400 玫瑰森林企業社 

合計 96,600 

資料來源：起訴書。 

 

附表五 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廠

商收據之東衛公司             單位：新台幣元 

編號 品名 數量 單價 總價 廠商 

1 全彩布袋製作 500個 190 95,000 東衛公司 

資料來源：起訴書。  

(四)陳建名、許曉旗、吳清源均否認期約、收賄111年度

「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經費8萬元

賄款。 

1、陳建名於本院詢問時辯稱： 

（1）問：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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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你為何未依法令辦理招標？答：我是授

權秘書辦理，我相信課長。去年的活動，就是

由東衛他們做，我沒有接觸過廠商。 

（2）問：為何沒有招標？答：我聽秘書及課長說，

在同一個活動，不同廠商，每一間沒有超過10

萬元，所以未招標。 

（3）問：有無和東衛簽合約？答：沒有和東衛簽合

約。課長說，沒有上網，沒有問題。 

（4）問：你指示吳清源和許曉旗於111年7月7日與

東衛公司蔡○○要求提供8萬元賄款，由東衛公

司出具概算表含浮報經費2萬4,700元及另提供

5萬5,300元，共計8萬元款項，你有何意見？答：

我不知道。 

（5）問：東衛實收27萬多，其他錢呢？答：我知道

是預支使用，去買摸彩品。 

（6）問：那購買家電你知道嗎？答：去年及前年有

摸彩品，我指示有合法的經費，就可以買。我

是指示許曉旗，有合法的經費才買，但課長說，

可以請廠商贊助。 

（7）問：你是否參加摸彩？是什麼獎品？答：我有

在活動現場。獎品有電視、腳踏車，大約500人

參加。 

（8）是則，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

走」活動，陳建名指定由東衛公司辦理，沒有

和東衛簽合約，也沒有上網。陳建名並指示吳

清源和許曉旗於111年7月7日向東衛公司蔡○

○期約、要求提供8萬元賄款，由東衛公司出具

概算表含浮報經費 2萬 4,700元及另提供 5萬

5,300元，共計8萬元賄款，以購買家電等摸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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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曉旗於112年3月6日雲林縣地檢署辯稱： 

（1）本院於112年8月4日及10月4日詢問通知許曉

旗，惟渠因故不克到院，合先敘明。 

（2）問：為什麼在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

一起走」活動的經費簽呈還沒上簽之前，就找

東衛公司詢價？答：鄉長請我找東衛公司，並

請他們提供概算表。 

（3）問：為何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

走」活動，陳建名在7月7日請你找東衛公司來

鄉公所討論活動，並提供概算表？答：是鄉長

叫我聯繫東衛公司，我就去聯繫了。 

（4）問：111年7月間蔡○○有來褒忠鄉公所？答：

應該是7月間他們有來鄉公所，除了我以外，還

有社會課長吳清源。 

（5）問：東衛公司負責辦理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

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為什麼你要把摸彩品

品項的電器行名片給東衛公司？答：鄉長請我

聯絡他們來，鄉長也有說如果需要購買摸彩品，

可以找這些商家。 

（6）問：你是把上開這些資訊交代吳清源？答：鄉

長交代這些廠商，我就把這些廠商的資料交給

吳清源。 

（7）是則，陳建名指定由東衛公司辦理理111年度

「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並指

示許曉旗邀約東衛公司於111年7月間來褒忠鄉

公所，由許曉旗和吳清源期約、要求東衛公司

出具不實概算表並交付8萬元賄款，以購買摸彩

品。 

3、吳清源於本院詢問時辯稱： 

（1）問：對起訴書有何意見？答：我全部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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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有關收賄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

一起走」活動經費8萬元部分，請予詳細說明。

答：我沒有收賄，是鄉長及秘書指示我，去買

電器品給民眾摸彩，當天的物品及雜支，超過

8萬元，不足還用我的錢，透支10萬6,800元。 

（3）問111年8月13日，在褒忠國中廣場舉行111年

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你

為何未依法令辦理招標？答：鄉長指示7月中旬

由我協助辦理完畢，我聽鄉長及秘書的命令，

完成活動。是我去買的摸彩品，沒有發票或單

據，摸彩品是蔡○○贊助的8萬元。 

（4）問：剩下的8萬呢？答：東衛是直接贊助，剩下

8萬元，是我去買電器，並用東衛的單據去核銷。 

（5）問：東衛贊助多少？答：東衛贊助8萬元。預支

23萬8,000元，我跟東衛及鄉長、秘書已經討論

好了，我付10萬5,000元給東衛，4萬8,000元的

餐盒費，5,000元的表演團體費，剩下8萬，我

再去買電器。 

（6）問：8萬元是公所的錢？答：是鄉長指示給東衛

辦理，剩下8萬元是東衛贊助的。 

（7）問：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

活動執行合法嗎？答：沒有依照政府採購法來

辦理，核銷低於10萬元以下。 

（8）問：據起訴書載，鄉長陳建名指示你和許曉旗

於111年7月7日與東衛公司蔡○○要求提供8萬

元賄款，其中由東衛公司出具概算表含浮報經

費2萬4,700元及另提供5萬5,300元，共計8萬元

款項，你有何意見？答：我7月3日確診在家，

所以7月7日我沒有參與。 

（9）問：家電名稱？答：我去買平版2台共l萬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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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電視、電扇，由安泰電器去調派電器用品。

去金山五金行買電扇、體重計。有開發票，但

因為不用銷核，我丟掉了。我有簽收到23萬

8,000元，由東衛開假發票。 

（10）是則，陳建名指示許曉旗及吳清源辦理111年

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指

定由東衛公司辦理上開活動，並於111年7月7日

由許曉旗、吳清源和東衛公司蔡○○雙方期約、

收受，由東衛公司出具概算表含浮報經費2萬

4,700元，及另提供5萬5,300元，共計8萬元賄

款，以購買陳建名所指定商家之摸彩品。 

(五)按東衛公司蔡○○證述： 

1、於112年1月12日雲林縣調查站之證述： 

（1）問：東衛公司是否承作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

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係何人與你接洽？答：

是由褒忠鄉公所吳清源課長打電話邀請東衛公

司規劃並報價，吳清源向我強調「工程款報價

不能超過10萬元，且須用3家不同廠商名稱進行

報價」，我便以上宏企業社及玫瑰森林企業行之

名義，向褒忠鄉公所報價。 

（2）問：111年度該活動實收27萬4,000元，27萬

4,000元是否都由褒忠鄉公所匯款給你？答：吳

清源請我到褒忠鄉公所社會課領取現金10萬

5,000元，剩下的16萬9,000元是褒忠鄉公所分

別匯款7萬2,400元至上宏企業社
4
、9萬6,600元

至玫瑰森林企業社的帳戶，總計27萬4,000元。 

（3）問：你承辦111年該活動所寫的收據，金額總計

                   
4
 據起訴書載，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上宏企業社出具收據之總

金額係8萬2,400元，惟於112年1月12日，東衛公司蔡○○在雲林縣調查站之證述，褒忠鄉公

所匯款7萬2,400元至上宏企業社，兩者金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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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萬9,000元，你是否有實際付出如收據所寫的

項目與商品？答：吳清源在該活動總計只有給

我27萬4,000元，少付給我金額8萬元。 

2、於112年1月12日雲林縣地檢署之證述： 

問：是否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答：是公

所要我們找其他公司的發票、收據來報帳，我們

是配合公所，使採購金額壓在10萬元以下，可以

適用小額採購的規定。 

3、於112年1月13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

院）之證述： 

（1）問：為什麼要這樣做？答：因為公所說，要做

的話，要拆開，政府採購法規定不能超過10萬

元，金額算起來要4家以上。這都不是我們公司

決定，我們都是配合他們的做法，這樣我們才

能做生意。 

（2）問：所以吳清源也知道你是拿4家公司的空白

收據？答：是的，他知道。 

4、於112年3月2日雲林地院之證述： 

（1）問：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

的活動經費概算之總額是你們決定，還是鄉公

所決定？答：需要有摸彩品的事情是吳清源及

秘書許曉旗跟我們提供這個訊息，當時本來是

在吳清源辦公桌前講這個相關細節的問題，因

為空間太小，我們就移到秘書處那邊，就提到

鄉長希望有摸彩品，看我們可不可以幫忙去弄

一下，但我們沒有因此去更改我們的經費概算，

在他們提出希望有摸彩品之後，經費概算都沒

有變動，摸彩品的部分就沒有放進去。 

（2）問：洽談的對象為許曉旗、吳清源？答：對，

不會跟鄉長，我只會跟課長報告，我們每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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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就只找課長跟秘書而已。 

5、是則，陳建名指定由東衛公司蔡○○承作111年

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並指

示吳清源及許曉旗邀約蔡○○到褒忠鄉公所，雙

方期約以3家以上公司拆帳，金額均在10萬元以

下，又由東衛公司交付8萬元賄款，以購買鄉長指

定的摸彩品。 

(六)陳建名、秘書許曉旗、社會課前課長吳清源所辯，

不足採信。 

1、陳建名辯稱，渠都沒有與東衛公司接觸云云，惟

據許曉旗、吳清源供述係陳建名指定由東衛公司

辦理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

動，並期約、要求東衛公司交付8萬元賄款，以購

買摸彩品。 

2、陳建名、許曉旗、吳清源辯稱，摸彩品係由東衛

公司贊助云云，惟查東衛公司出具之概算表，無

摸彩品之品項及金額，又世代傳播企業社、上宏

企業社、玫瑰森林企業社、東衛公司出具之收據

（或發票）金額總計35萬9,000元，係由褒忠鄉公

所支付，而東衛公司蔡○○實收27萬4,000元，8

萬元由吳清源購買家電等摸彩品，尚有5千元不

知去向。 

3、綜上，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6條規

定，除限制性招標外，仍應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

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方式辦理招標作業，不得意

圖規避上開法令而分批辦理採購。又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第3點、第4點規定，公務員不得圖不正

利益、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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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第3款規定公務員不得利用職務關係對廠

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回扣、餽贈、優惠交

易或其他不正利益、公務員不得不依法令規定辦

理採購。惟查陳建名指示許曉旗、吳清源辦理111

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總

金額已逾10萬元以上，卻指定由東衛公司承辦，

並期約、要求該公司提供8萬元賄款，以購買摸彩

品。嗣許曉旗和吳清源邀約該公司實際負責人蔡

○○至褒忠鄉公所洽談，雙方期約由該公司提供

3家以上的收據辦理核銷，並要求該公司提供概

算表及摸彩品。又查東衛公司出具之概算表之內

容，並無摸彩品之品項及金額，嗣由東衛公司、

世代傳播企業社、上宏企業社、玫瑰森林企業社

等，出據收據（或發票）總金額計35萬9,000元，

交給吳清源辦理核銷，蔡○○實收27萬4,000元，

吳清源購買家電等摸彩品共8萬元，尚有5千元不

知去向，有違政府採購法第49條、中央機關未達

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6

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第4點、採購人

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1款、第3款等規定，核有違

失。  

三、褒忠鄉公所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

活動，由東衛公司承辦，未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規定，

上網招標，且違反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

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6條規定，分批辦理採購，亦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59條規定，未通知東衛公司限期給

付2倍之不正利益；又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

活動剩餘經費7萬1,500元，係偽填進德小食部不實收

據9張，以詐取餐費7萬l,500元，主計單位不查有異，

竟予核准；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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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分別由東衛公司等出具均在10萬元以下不實之

收據（或發票），以規避政風單位之查驗及監督，訛充

報請活動經費，有違政府採購法第1條之公平、公開之

採購程序，是則，褒忠鄉公所辦理上開活動，均未依

法行政，違法情節嚴重，核有重大違失。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1條規定：「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

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

確保採購品質，爰制定本法。」同法第49條規定：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

一者，除第22條第1項各款情形外，仍應公開取得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第59條第1項規

定：「廠商不得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

後謝金或其他不正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成

立。」第2項規定：「違反前項規定者，機關得終止

或解除契約，並將2倍之不正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

除。未能扣除者，通知廠商限期給付之。」；中央

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

規定：「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招標，其金額逾公告

金額十分之一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三、

依本法第49條之規定，將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

價或企劃書之公告，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或

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以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

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同

辦法第6條規定：「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

分批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 

(二)查於111年7月18日褒忠鄉公所民政課簽文，111年度

「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概算表之

經費43萬元，竟未上網採購，且分批辦理採購，違

反政府採購法第49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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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6條規定，核有違失。 

1、本院詢問褒忠鄉公所主計室前主任洪嘉鳳稱： 

（1）問：預算表蓋有「東衛傳播有限公司」之章在

何處？你退件的理由？主任洪嘉鳳答：第1次的

預算表有東衛的章，一家的報價，附件和簽呈

不一致，應該要上網招標。 

（2）問：你已經查覺預算表不對了。主任洪嘉鳳答：

我不能干涉決策，所以退回。業務單位要分別

辦理，但核銷時，是不同的廠商。退回後，第

2次的預算表就沒有東衛的章了。 

2、查於111年7月18日褒忠鄉公所民政課簽文，111

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概

算表之經費43萬元，預算表蓋有「東衛傳播有限

公司」之章，由東衛公司一家報價。惟主計單位

已發現其不符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不得分別辦理

採購，而予以退件。嗣吳清源等人將「蓋有東衛

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予以塗銷，重新上陳後，

主計單位竟予核准，違反政府採購法第49條及中

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

第3款、第6條規定，應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

面報價或企劃書方式辦理招標作業，且不得意圖

規避法令而分批辦理採購。該公所主計單位，任

事用法有誤，功能不彰，核有違失。 

(三)查褒忠鄉公所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

走」活動，該公所要求東衛公司提供8萬元賄款，以

購買家電等摸彩品，依政府採購法第59條規定，該

公所應通知東衛公司限期給付2倍之不正利益，惟該

公所仍未依法辦理
5
。 

                   
5
 於112年11月23日電話詢問褒忠鄉公所之政風主任鄭巨業及主計主任陳淑青均稱，尚未依



25 

 

查褒忠鄉公所辦理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

為愛一起走」活動，由東衛公司出具概算表之內容，

並無摸彩品之品項及金額，並由東衛公司、世代傳

播企業社、上宏企業社、玫瑰森林企業社出具之收

據（或發票）總金額計35萬9,000元，蔡○○實收27

萬4,000元，該公所要求蔡○○提供8萬元賄款，以

購買家電等摸彩品，尚有5千元不知去向。此有東衛

公司蔡○○於112年1月12日雲林縣調查站之證述：

「吳清源請我到褒忠鄉公所社會課領取現金10萬

5,000元，剩下的16萬9,000元是褒忠鄉公所分別匯

款7萬2,400元至上宏企業社
6
、9萬6,600元至玫瑰森

林企業社的帳戶，總計27萬4,000元。」褒忠鄉公所

應依政府採購法第59條規定，通知東衛公司限期給

付2倍之不正利益，惟該公所仍未依法辦理。 

(四)褒忠鄉公所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餘

經費7萬1,500元，係偽填進德小食部不實收據9張，

以詐取餐費後，分別交付給9位村長，惟主計單位不

查有異，竟予核准；又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

為愛一起走」活動，分別由東衛公司等出具均在10

萬元以下不實之收據（或發票），以規避政風單位之

查驗及監督，訛充報請活動經費，有違政府採購法

第1條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核有違失。 

1、於112年9月26日詢問褒忠鄉公所主計室前主任

洪嘉鳳、褒忠鄉公所政風室前主任謝志忠稱： 

（1）問：李承諺係先附村長的帳號辦理核銷，被你

退回後，為何嗣後改附進德小食部的9張收據？

                   
政府採購法第59條規定，通知東衛公司限期給付2倍之不正利益。 
6
 據起訴書載，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上宏企業社出具收據之總

金額係8萬2,400元，惟於112年1月12日，東衛公司蔡○○在雲林縣調查站之證述，褒忠鄉公

所匯款7萬2,400元至上宏企業社，兩者金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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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核章？主任洪嘉鳳答：因為活動是整個

進行，當下沒有覺得不妥，也沒有發現問題，

且基於憑證符合規定。我於111年8月17日製作

傳票，於同年月18日核章。 

（2）問：當時未發現並問清楚嗎？洪嘉鳳答：我有

發現入帳清單，本來附的是9位村長的帳號，我

把它退回，後來才附進德小食部的收據。 

（3）問：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餘經

費7萬1,500元，政風有何意見？謝志忠答：當

時沒有會辦到政風。 

（4）問：10萬元以下採購會政風嗎？謝志忠答：政

風不需會辦及驗收。 

2、該公所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餘經

費7萬1,500元，係偽填進德小食部不實收據9張，

以詐取餐費，惟主計單位不查有異，竟予核准；

又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

動，由東衛公司等出具之收據（或發票），均在10

萬元以下，以規避政風單位之查驗及監督，該公

所有違政府採購法第1條規定，未有公平、公開之

採購程序，未能提升採購效率及功能，以確保採

購品質，核有違失。   

(五)綜上，雲林縣褒忠鄉公所辦理111年度「褒忠鄉大手

牽小手為愛一起走」活動，未上網招標，且分批辦

理採購，違反政府採購法第49條、中央機關未達公

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6條等規

定，又該公所要求東衛公司提供8萬元賄款，以購買

家電等摸彩品，未依政府採購法第59條規定，通知

東衛公司限期給付2倍之不正利益；111年度「村鄰

長自強及文康」活動剩餘經費7萬1,500元，以進德

小食部之不實收據核銷，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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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為愛一起走」活動，分別由東衛公司等出具均在

10萬元以下不實之收據（或發票），以規避政風單位

之查驗及監督，訛充報請活動經費，違反依政府採

購法第1條規定，事證明確，核有重大違失。 

四、另有關進德小食部提供免用統一發票空白收據9張共

7萬1,500元、世代傳播企業社提供不實收據8萬5,000

元及玫瑰森林企業社提供不實收據9萬6,600元，違反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第102條第3項及第

103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褒忠鄉公所應依法研處。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機關辦理

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

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

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四、以

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訂約或履約，情節重大者。」

第102條第3項：「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

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

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

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

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

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101

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

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 

(二)本件雲林縣褒忠鄉公所舉辦111年度「村鄰長自強及

文康」活動剩餘經費7萬1,500元，向進德小食部索

取免用統一發票空白收據9張，並偽填上開金額予以

核銷。又該公所辦理111年度「褒忠鄉大手牽小手為

愛一起走」活動，世代傳播企業社提供不實收據8萬

5,000元，玫瑰森林企業社提供不實收據9萬6,600

元，予以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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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則，進德小食部、世代傳播企業社及玫瑰森林企

業社提供上開不實之收據，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

第1項第4款、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1款等

規定，褒忠鄉公所應依法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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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修正通過。  

二、調查意見一至二，函請雲林縣政府督導褒忠鄉公所議處

相關違失人員見復。 

三、調查意見一至二，函請雲林縣政府督導褒忠鄉公所確實

檢討改進見復。  

四、調查意見三，糾正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五、調查意見四，函請雲林縣政府督導褒忠鄉公所研處見復。  

六、調查報告審議通過後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個

資隱匿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林國明 

          王麗珍 

 

 


